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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振興五倍券發放辦法
總說明 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險峻疫情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

疫情指揮中心自一百十年五月十一日起，陸續發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第二級、第三級警戒，相關措施如停止室內五人以上之聚會、相關營業

場所因應政策或自行停業、餐飲業取消內用等，致國內服務業等產業受

創嚴重，甚至發生營運重大困難。 

嗣因疫情控制得宜，為協助受疫情影響之內需型產業，活絡經濟、

促進商業發展，爰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

九條第三項之規定，就振興五倍券（以下簡稱五倍券）之項目、金額及

其他相關事項，訂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振興五倍券發放辦法（以

下簡稱本辦法），其要點如下： 

一、用詞定義。（第二條） 

二、五倍券之類型。（第三條） 

三、五倍券領用資格要件。（第四條） 

四、五倍券之領用方式。（第五條） 

五、五倍券之使用期間及範圍。（第六條） 

六、紙本五倍券之使用限制。（第七條） 

七、收受五倍券之營業稅適用規定。（第八條） 

八、紙本五倍券之兌領方式及營業人違反使用限制之處理方式。（第九條） 

九、數位五倍券相關業務得委託數位工具業者辦理。（第十條） 

十、對數位工具業者之監督查核規定。（第十一條） 

十一、各級承辦人員辦理本辦法相關事項之免責條款。（第十二條） 

十二、本辦法蒐集資訊之規定。（第十三條） 

十三、本辦法相關事項得委託或委由其他機關（構）、法人或團體辦理之

規定。（第十四條） 

十四、本辦法施行日期。（第十五條） 

  


